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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5—2027 年）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有关低空经济

的决策部署，不断推动我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盟实际，

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发展目标

到 2027 年，通用机场实现盟内县域全覆盖，“1 站+5 场+20 点”

低空基础设施基本完备。乌兰浩特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建成投运。“军

地民”三方协同管理机制基本建立。“低空+文化旅游”等示范性低

空应用场景有效运营。低空产业链雏形基本建立，低空产业创新能

力有效提升，低空产业生态不断完善。有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时长力

争达到 5000小时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时长力争达到 200000小时，

产业规模力争突破 10 亿元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推动低空基础设施体系建设

1.推进相关机场项目建设实施。全力推进阿尔山机场改扩建项

目前期工作，力争 2025 年开工建设。开工建设科右前旗、科右中

旗通用机场，引导盟属国企参与发挥作用，确保 2025 年年底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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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使用，积极同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沟通协调，

解决我盟通用机场产权归属问题。以乌兰浩特机场为核心节点，构

建“干支联勤”航线网，适时开通国内国际航线。争取相关资金支

持，推动突泉县通用机场改造升级，重点完成跑道加长加宽、夜航

设施、通信导航设施、机库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培训设施等建设内容。

2025 年，在全区率先实现盟内机场县域全覆盖的目标。2026 年，

开通至各地通用机场的短途运输航线。到 2027 年，形成“中心辐

射+支线串联”航线网络。（责任单位：阿尔山市人民政府、扎赉特

旗人民政府、科右前旗人民政府、突泉县人民政府、科右中旗人民

政府，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2.推动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建设。加快乌兰浩特机场通用航空飞

行服务平台项目建设，并尽快投入运行。实现全盟低空飞行航线航

路快速审批报备、航空情报服务、气象精细化监测预报预警、空中

风险识别、空中监管等功能，保证航空器安全、有序、高效执行飞

行任务。同步实现通过平台申报航线与空域，飞行数据自动归集与

风险评估。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技术保障，确保低空数据安全

有效使用，安全风险降至最低。2025 年，开展乌兰浩特机场通用

航空飞行服务平台项目前期工作。2026 年，推进项目开工建设。

到 2027 年，推动低空服务平台常态化投入运营。（责任单位：乌兰

浩特市人民政府，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行政审批政务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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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数据管理局，乌兰浩特机场）

3.有序建设各类地面保障设施。统筹规划通用机场、直升机起

降场、无人机机巢、垂直飞行器起降点、飞行营地等基础设施布局。

加快盟级低空智慧监管平台建设，打造我盟低空数据底座。加强通

信、导航、监视、气象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，建设盟级低空智能网

联系统，聚焦典型场景下航线和空域气象监测预警服务需求，统筹

规划地基遥感垂直观测设备。优先在旅游景区、森林防火区、物流

集散区、高速服务区、重要输电通道及枢纽变电站、农作物集中区

等重点区域建设临时起降场地，鼓励在符合条件的适宜场所建设起

降设施。统筹闲置场地复合利用，推进已建成的应急救援起降点与

低空起降场地融合使用。2025 年，在充分调研我盟无人机使用需

求和现有地面保障设施基础上，合理规划垂直飞行器起降点，并建

设 1—2 个垂直飞行器起降点。2026 年，优先在阿尔山市、科右前

旗主打景区、物流园区、粮食主产区等重点区域先行建设 10 个垂

直飞行器起降点。到 2027 年，在盟域范围内全面建成 20 个功能完

备的垂直飞行器起降点，基本完成各类地面保障设施的配套建设。

（责任单位：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（二）促进低空经济安全发展

4.完善飞行审批流程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文件要求落实无人机

飞行审批报备机制，对无人机飞行区域、飞行时间进行划定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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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无人机对公共设施、公共隐私及公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。

2025 年，出台兴安盟无人机作业备案管理办法。2026 年，实现各

地作业无人机备案并接入监管平台。到 2027 年，完成全盟适航电

子围栏地图绘制，设定动态禁飞区域。（责任单位：盟交通运输局、

公安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国网兴安供电公司）

5.筑牢低空经济安全底座。结合中央及自治区印发的有关政策

文件要求，构建涵盖各方的安全责任体系，明确政府、飞行人员的

安全职责；强化安全监管执法，明确无人机载荷、飞行高度等技术

指标，将航路规划、空中避障、空域管理、交通管制等低空飞行要

素纳入盟级低空智慧监管平台，严厉打击非法飞行。2025 年，制

定发布兴安盟低空运营安全规范。2026 年，实现“一站式”服务

与监管。到 2027 年，形成较为成熟的低空活动安全保障体系。（责

任单位：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（三）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

6.完善我盟低空空域管理划分。充分利用我盟民航和通用机场

县域全覆盖优势，最大限度争取我盟低空空域管理权限，扩大监视

与报告空域范围。结合我盟空域实际，科学划分盟内低空空域，合

理划设全盟低空公共航路和飞行航线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依据低

空经济发展需求及时优化空域。按照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

行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明确地方政府空域管理责任。2025 年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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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我盟低空空域分类划设工作。2026 年，制定发布兴安盟低空空

域分类划设方案和低空航线划设方案，分类划设我盟 G 类、W 类

适飞空域。在乌兰浩特市试点简化空域申请流程探索低空飞行报批

常态化属地管理，推进固定航线“备案制”管理模式，精细划设公

共航路和飞行航线。到 2027 年，低空空域管理运行体系基本形成。

（责任单位：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7.建立盟级空域资源配置协调机制。构建涵盖“军地民”三方

的协调机制，清晰界定军方、政府、民航等职能单位在低空空域管

理中的职能，在信息通报、数据互通、任务审批等方面统筹推进我

盟低空空域协同管理，形成“军地民”深度融合的协同管理模式。

2025 年，发布目视飞行航图，完善与航路设计匹配的低空飞行航

线。2026 年，推动建立我盟“军地民”协调机制。到 2027 年，实

现我盟“军地民”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。进一步优化我盟空域资源

配置，空域利用率显著提高。（责任单位：盟交通运输局、发展改

革委，乌兰浩特机场）

（四）打造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矩阵

8.发展“低空+文化旅游”。依托我盟温泉、草原、森林、湿地、

冰雪、民俗、红色文化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，开展小型无人机拍

摄、无人机表演、载人无人机观光、飞艇游览、短途直升机观光等

业务，打造空地联动的文化旅游新业态。开通阿尔山—柴河旅游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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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乌兰毛都草原、老头山、五角枫旅游景区、神山、巴彦塔拉秘

境河谷、红色文化遗址等重点景区联动的通用航空文化旅游专线。

开发“飞行研学”、“低空摄影”、“森林飞”、“草原飞”等特色低空

旅游产品。支持盟内企业与各地有实力通航企业合作，购置飞艇、

热气球等飞行器，串联大乌兰浩特城区—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—

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低空文旅路线，打造城市、河流、草原、森

林集一体的特色低空旅游专线。加强与呼伦贝尔市合作，以阿尔山

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，共同打造乌阿海满“快旅漫游”低空文

旅线路和品牌，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。开发“空中看草原”、“森林

飞行探险”、“边境低空巡游”等主题旅游产品。加大宣传推广与品

牌塑造力度，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式，大力宣传推介兴安盟低空旅

游，持续提升兴安盟低空旅游品牌效应，全方位吸引各地游客。2025

年，建成低空经济文化旅游项目库，积极谋划储备“低空+文化旅

游”相关项目。2026 年，开发完成多样化低空旅游产品，打造完

成多条低空旅游精品线路。到 2027 年，形成我盟低空旅游品牌，

全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（责任单位：盟文旅体局、发展改革

委、区域经济合作局，各旗县市人民政府）

9.发展“低空+飞行运动”。加快建设特色低空飞行营地。支持

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文化主题飞行营地，加快发展跳伞、

飞艇、滑翔伞、动力伞、热气球等航空运动，引进承接国内外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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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事活动，做强低空运动品牌。2025 年，以市场化方式在乌兰毛

都草原、翰嘎利湖风景区布局热气球、滑翔伞等低空运动体验装备。

2026 年，实现低空运动体验项目规模化开展。到 2027 年，推动我

盟运动体验型低空旅游产品与观光型低空旅游产品融合发展，打造

集文化、观光、运动体验为一体的特色低空游览体验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旗县市人民政府，盟文旅体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10.发展“低空+农牧林水”。巩固传统农牧业领域无人机作业

优势。在扎赉特旗、科右前旗、突泉县、科右中旗等粮食主产区，

加快发展无人机作业方式，探索打造无人机在农业领域的“标准化

和无人化”示范应用，持续扩大低空农业植保作业面积。增强农业

植保等低空飞行作业能力，统筹推进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

遥感监测等与农业无人机作业深度融合，构建智慧数字化农场管理

平台，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，加快建设智慧农场，拓展无人机农

业作业、放牧、虫害监测等业务，示范推广植保无人机规范化应用

和高质量作业示范经验，争创全国试点。2025 年，探索在牧区开

展无人机放牧并做好普及宣传工作。2026 年，在科右前旗、扎赉

特旗、科右中旗等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加大无人机使用力度，推广使

用无人机放牧。到 2027 年，全盟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到 2000 台以

上，日作业面积达 400 万亩，作业效率提高 60%以上。增强林草领

域低空应用优势。加快推进五岔沟护林机场升级林—II 型护林机场



— 8 —

项目建设，支持我盟森林防火无人机机场预警监测项目建设，强化

森林草原火灾、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防控能力，加强航空护林在森林

草原防火灭火工作中的应用。推广普及航空护林和草原航空巡护工

作，开展无人机护林护草作业及林业草原执法等业务。积极推广草

原牧区无人机飞行监管模式，有效提升对过度放牧问题监督的时效

性和准确性。科学推进起降点、取水点勘测建设。2025 年，推动

兴安盟森林防火无人机机场预警监测项目建设。2026 年，在重点

地区先行开展试点。到 2027 年，建立覆盖全盟的航空护林护草巡

防监管体系。加强水利领域无人机巡护优势。加大无人机对我盟水

利枢纽和主要河流的巡护巡检力度，有效防止水源污染和河湖灾害

发生。重点运用低空飞行器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监测，及时掌握水生

态环境变化基础数据。积极探索在汛期利用低空飞行器对河道行洪

情况、水库水位变化、堤防安全等进行实时监测，及时发现洪水隐

患和险情。在河湖管理中，利用无人机对河湖水质、水温、水位等

参数进行测量和监测。利用无人机遥感等低空技术，为制定针对性

保护和管理措施提供依据。（责任单位：盟农牧局、林草局、水利

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11.发展“低空+应急救援”。依托我盟现有民航机场、通用机

场建立应急航空救援备勤基地，加快通航飞机、直升机、无人机在

应急救援领域的示范应用推广，推进应急起降点建设。开展工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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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交通事故紧急救助、紧急医疗救援输送、搜寻救助等领域应用。

支持应急部门加大购买第三方服务力度，参与应急服务。以组建航

空协同救援工作体系为突破口，开展在工矿安全、交通事故紧急救

援等领域的应用，推动全盟有条件的各类医疗机构与吉林省优秀医

院合作，共建航空紧急医学救援医联体。2025 年，开展重点医院

航空救援医联体项目的前期工作。2026 年，初步构建航空救援医

联体体系，形成覆盖全盟“航空应急救援力量一张网”。到 2027 年，

医联体全面运作，航空救援输送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。（责任单位：

盟应急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卫健委、发展改革委）

12.发展“低空+智能物流”。逐步建设各地中心城区无人机低

空物流航线网络。聚焦“干—支—末”物流配送需求，建设无人机

物流节点，规划无人机低空运行航线，开展无人机城际运输及末端

配送应用。鼓励邮政快递企业和盟内外相关企业结合我盟实际情况

因地制宜探索开展低空物流业务合作。按实际需求组织企业间开展

沟通。鼓励双方结合我盟行业实际情况在边远山区、牧区快递物流

配送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方面开展合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旗县市人

民政府，盟商务口岸局、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局，邮政管理局）

13.发展“低空+行业监测”。重点围绕自然资源勘测、测绘地

理信息，公路、铁路、通信、电力、能源行业无人机巡检巡线等场

景需求，开展无人机行业监测业务。推进低空飞行在自然资源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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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应用，通过高分辨率航拍和多光谱成像技术，实时获取自然资源

的动态变化数据，通过整合无人机遥感数据、地面监测数据和卫星

遥感数据，为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加快电力行业无

人机规模化应用，推进电力能源企业运维模式转型，强化无人机在

输电线路及变电站巡视、检修辅助（带电作业配合+现场勘查）及

红外检测 X 光探伤检测输电线路等方面的应用。2025 年，推动自

然资源领域扩大低空行业监测应用范围。2026 年，拓展无人机在

公路、铁路、通信等领域的智能巡查巡检。到 2027 年，重点领域

低空监测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，行业监测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。〔责

任单位：盟自然资源局、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生态环境局，国

网兴安供电公司〕

14.发展“低空+气象预测”。发展低空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技术，

加大无人机在低空气象预测、人工增雨等方面的应用力度，探索在

牧区、林区等偏远地区部署无人机采集气象数据。实时监测雷雨大

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，同时借助低空智联平台的高速数据传输，提

供气象灾害实时预警、实时监测的气象服务。2025 年，推动低空

气象保障项目的前期工作。2026 年，开工建设兴安盟低空气象保

障项目。到 2027 年，实现对牧区、林区等偏远地区的气象信息实

时预警。（责任单位：盟气象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15.发展“低空+城市监管”。加大力度推进无人机在城市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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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监管。紧急处理交通拥堵，对城市交通拥堵路面进行全方位监

测，引导车辆有序快速通行。有效进行环境监测，加强无人机在城

市大气检测、水体质量检测方面的应用，及时发现工业废气偷排、

污水直排等污染问题。通过无人机高空巡逻，高效开展城市管理，

聚焦频发、易判断违法行为动态巡查，实现对垃圾违规倾倒、祭祀

违规焚烧、电力设施保护区违规施工等精准监管。2025 年，积极

推动城市监管项目的前期工作。2026 年，实现项目建成投运。到

2027 年，实现对我盟城市运转重点领域的高效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

盟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国网兴安

供电公司）

16.发展“低空+边境巡查”。重点提升边境区域的立体防控能

力，建设低空数字化巡控体系构建项目。支持在我盟边境检查站、

查缉点及边境重点管控地区部署无人机。加大力度在边境口岸使用

无人机开展巡查工作，解决边境牧民越境放牧以及境外人员非法越

境的问题。2025 年，推动低空数字化巡控体系构建项目开展前期

工作。2026 年，在重点管控区域开展试点应用。到 2027 年，在我

盟边境地区实现常态化应用，边境巡查能力得到全面提升。（责任

单位：盟公安局、边境管理支队）

17.发展“低空+飞行培训”。鼓励突泉县通用机场借鉴鄂尔多

斯乌审旗通用机场管理运营模式，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，共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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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场、驻场飞行训练，扩大提升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培训业务范

围，完善运输航空、通用航空、警用航空全序列培训能力，逐步增

强机场盈利能力。鼓励盟内外低空运营企业，采用校企协同模式加

大培训力度。发挥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办学优势，积极开展低空职业

技术教育，申请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，投资建设无人机应用技

术专业的实训室和培训基地，打造“理论教学—模拟训练—场景实

操”一体化培训体系，积极开展无人机操控和驾驶培训业务，开设

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与维护、低空飞行管理等相关专业课程，抢占

无人机培训市场。开展定期认证考试业务。2025 年，推动兴安职

业技术大学申请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。2026 年，推动兴安职

业技术大学无人机培训基地项目建设。到 2027 年，突泉县通用机

场基本具备盈利能力，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建成面向蒙东地区开展

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基地，培训可持证上岗的专业人才，我盟新

增合格无人机机手 1000 人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旗县市人民政府，

盟农牧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兴安职业技术大学，乌兰浩特机场，国网

兴安供电公司）

（五）培育发展低空特色产业

18.发展低空装备制造。聚焦蒙东地区冰雪寒冷气候、高稳定

性、高可靠性网联无人机技术、产品需求，以冰雪极寒、高寒无人

机重点型号和工业级网联无人机为核心，构建兴安盟无人机产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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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制造产品谱系，推动无人机产业规模化发展。加快布局安防无人

机、警用无人机、军用无人机等重点产品。2025 年，加快推进哈

瓦航空年产 3000 架工业级无人机建设项目。2026 年，聚焦发展无

人机组装加工制造和维修翻新，招引关键零部件企业，逐步完善无

人机产业链。到 2027 年，围绕无人机整机、关键零部件等上下游

产业链引育 1—2 家低空经济制造企业。在我盟构建集低空制造、

低空飞行、低空服务保障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。（责任单位：盟工

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区域经济合作局）

19.推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。支〖JP3〗持低空经济研发机构落

地，以“京蒙协作”为契机，依托我盟土地、空域资源优势，积极

对接北京市低空经济领域科技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，推动在无人机

等领域的产学研用合作，开展关键技术研发、系统集成和工程化应

用，深度参与兴安盟科技“突围”工程。到 2027 年，引入 1—2 家

产学研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盟科技局、工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

局，盟科协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20.建立兴安盟低空经济工作协调机制，统筹协调全盟低空经

济规划政策制定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数据网络平

台搭建及产业推进等事宜。（责任单位：盟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

局、工信局、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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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强化资金保障。积极争取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资金支持，引

导社会资本加大在低空经济领域的投入力度。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

大对低空领域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，加快推动低空领域初创型企业

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盟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）

22.建立完善引才育才机制。加强人才培养，建立适应低空经

济发展的人才评价机制，鼓励支持相关从业人员参加无人机驾驶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。鼓励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开设低空经济相关专业课

程，定向培养专业人才。支持企业与院校共建实习实训基地，开展

订单式人才培养。加强与北京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的合作，为我盟

低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。（责任单位：兴安职业技术大学，盟

人社局、科技局、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）


